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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5_85_A8_

E5_9B_BD_E4_BA_BA_E6_c80_323845.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

席令（第四十八号） 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

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〉的决定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

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06年2

月28日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6年6月1日起施行。 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6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决定（2006年2

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

过）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

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作如下修改： 一、第一条修改

为：“为了加强国家的审计监督，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，

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促进廉政建设，保障国民经济和社

会健康发展，根据宪法，制定本法。” 二、第三条增加一款

，作为第二款：“审计机关依据有关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的

法律、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进行审计评价，在法定职权

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。” 三、第四条修改为：“国务院和县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提出审计机关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

。审计工作报告应当重点报告对预算执行的审计情况。必要

时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审计工作报告作出决议

。 “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审计工作报告中

指出的问题的纠正情况和处理结果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

委员会报告。” 四、第十条修改为：“审计机关根据工作需

要，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在其审计管辖范围内设立派

出机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